附件6：

危重孕产妇判定标准
	系统功能障碍
	临床症状及体征
	实验室检查
	治疗措施

	心血管系统 
	休克 
	pH<7.1
	持续使用血管活性药物

	
	心跳骤停
	乳酸盐>5mol/L（>45mg/dL）
	心肺复苏（CPR）

	呼吸系统
	呼吸频率 >40 或<6次/分钟
	持续60分钟氧饱和度<90% 
	与麻醉无关的气管插管及机械通气

	
	紫绀
	PaO2 / FiO2<200 mmHg 
	

	泌尿系统 
	少尿或无尿
	肌酐≥300μmol/L或≥3.5 mg/dl
	针对急性肾功能衰竭的血液透析

	凝血功能
	凝血障碍 
	血小板减少（≤50,000 /ul） 
	输红细胞悬液≥5单位或全血≥1000ml

	肝功能 
	子痫前期患者发生黄疸
	胆红素≥100μmol/L 或 ≥6.0 mg/dl
	

	神经系统 
	子痫抽搐
	
	

	
	中度或重度昏迷
	
	

	
	脑卒中
	
	

	
	全身性抽搐持续状态
	
	

	其他
	
	
	感染或大出血后切除子宫


